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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东方大律师社会与法

! ! ! !冯根生的儿子在国外
定居，他们老两口退休后安
度晚年。然而，!"#"年冯根
生的老伴得了脑溢血。孝顺
的儿子得知后立即从国外汇
了一笔款，让母亲赶紧住院
治疗。由于冯根生年纪大、文
化程度不高，每次都是儿子
的朋友王德学帮他去取款。
这次也不例外，为了取出汇
款，冯根生给王德学打了电
话。热心的王德学很快过来
拿走了外汇汇款凭证。
一会儿，他打电话说，

外汇兑换成人民币 !" 万
元，问是带现金回去？还是
存在银行？如果现金带回去
他还要去上班，估计到晚上
才能送来。冯根生觉得不安
全加之自己手中还有钱，就
告诉王德学办成存款吧。王
德学为难地说，他没有带冯根生的身
份证。冯根生很干脆地说，先用你的身
份证存上。王德学说：“行！我晚上把存
款单给您送去。”就这样，王德学用自
己身份证在银行办理了 !"万元定活
两便的存款手续，当天晚上他将存单
交给了冯根生，告诉他取款时随时通
知他。对此，冯根生感谢在心。
可过了没几天，冯根生听到一个惊

人的消息，王德学出车祸不幸去世了。
他深感震惊而又痛心，痛苦之余，冯根
生猛然想到了王德学以他的名字给自
己办理的存款。怎么办？他急忙用轮椅
推着老伴到银行咨询，银行工作人员告
诉他，根据《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》
第 $条：“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
款账户时，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件，使
用实名”的规定，个人存款实行实名制，
无论是否到期，取款一定要记名人本人
凭身份证来取。如果本人死了，要凭继
承的公证书或法院的法律文书才能取。
冯根生赶紧与王德学的妻子商量如何
处理此事。王德学的妻子听后表示，王
德学生前是做生意的，有许多业务往来
户，我从来没有听说他帮助你们存款的
事情。听到这样的回答，冯根生心急如
焚，老伴也急得病情加重住进医院。
无奈，冯根生请律师帮忙。律师经

过调查取证，收集了外汇汇款凭证、取
款、存款记录，又请银行提供了相关视
频资料等对冯根生有利的证据。然后，
根据这些证据与王德学的妻子进行沟
通。最终，王德学的妻子确认她丈夫名
下的 !%万元存款确属冯根生所有。他
们一起进行了相关的公证，冯根生取
回了属于自己的 !"万元存款，为表示
慰问和感谢，他给了王德学妻子 &万元。
最终，冯根生为解决这件事情付

出了相应的代价；但是，他的合法权益
最终得到了保护。

杨波（本栏由 !!"#$% !法律讲

堂"供稿#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

! ! ! ! '月下旬的一天，(建筑公司一位副总打
电话给我，说是被 )钢管公司告上了法庭，而
且开庭在即，让我快点过去。

到 (公司后，经副总介绍，才知事情经过
如下：!%#!年 *月 !'日，(公司与 )公司签订
了一份《井架租赁合同》，约定 (公司向 )公司
租用物料提升机 +"台，每台每天租金为 *"元；
在该合同第五条，)公司负责人并亲笔书写“进
场费用、安装费用、出场费用（含每台检测费）共
计肆仟元”。因 (公司未及时支付租金及进出场
费，所以 )公司向法院起诉，向 (公司讨要包括
每台 ,"""元的井架进出场费在内的所有费用。
接到法院传票和起诉状后，(公司没有及时向
法庭提供证据，也没有及时将案件转交给相关
人员。直到开庭前一天才匆匆打电话给我。

粗看 )公司提供的诉状、租赁合同和相关
证据，)公司的诉讼请求似乎无懈可击，但仔细
研读《租赁合同》，我发觉 )公司负责人亲笔书
写的合同第五条“进场费用、安装费用、出场费
用（含每台检测费）共计肆仟元”认为该条款应
当理解为：+"台物料提升机共计“进场费用、安
装费用、出场费用（含每台检测费）”是肆仟元”，

而不是 )公司在诉讼请求中认为的是按每台
,"""元要求 (公司支付进出场费用，这样一进
一出，差额为 &$"""元。
开庭前，)公司态度十分强硬，要求 (公司

按其诉讼请求全额付款，所以调解不成。开庭
时，我提出《租赁合同》是 )公司提供的格式合
同，且第五条是 )公司负责人亲笔手写。根据
《合同法》第四十一条“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
不一的，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”，所以本案有关
物料提升机的进出场及安装费用的计算，应当
优先适用以手写的条款，所以 )公司多计算的
&$"""元应予扣除。虽然 )公司极力辨称是其
笔误，其当时手写时真实的意思是应当以每台
,"""元计算。但与开庭前强硬的态度相比已明
显底气不足。最终，(公司就 +"台物料提升机
的进出场及安装费用只象征性地支付了一部
份，(公司对此十分满意。
事后，)公司代理人及法官，就我对合同中

第五条的理解都表示认同。综上，我们在合同中
撰写条款时一定要仔细推敲，免得一些条款给
不同的人看，会产生歧义或截然不同的理解，给
自己带来损失。 俞肃平

! ! ! !去年 +"月，艾老太向长宁区法院起诉，要
求收回本市武夷路上的一处自主产权房屋。艾
老太在诉状中称，自己在 +-.%年买下涉讼房
屋时，屋里就已经住着梅阿婆一家。后来涉讼
房屋被改作商铺用于经营，相继开了饭店、健
身器材商店、包子铺等。但梅阿婆一直没有搬
出，艾老太认为，梅阿婆一家完全有能力搬出
去住，遂请法院判令梅阿婆返还涉讼房屋。
梅阿婆坚决不同意艾老太的诉讼请求。她

告诉法官，自己 +-**年起就与丈夫一起租住
在涉讼房屋里。当时该处房屋为原房东母亲所
有，梅阿婆丈夫在涉讼房屋开裁缝店，原房主
的衣服一直由梅阿婆丈夫缝制并经常给与优
惠，所以原房主过世前曾向其子女表示，将涉
讼房屋送给梅阿婆一家居住。梅阿婆说，老房
主去世后，自己还向其子女赠送了金条，老房

主子女也同意梅阿婆一家继续在涉讼房屋居
住。直到 !%+%年到相关部门办理产证时，梅阿
婆才知道房子已经登记在艾老太的名下，之前
一直还以为该房应属自己所有。

法庭经审理查明，+-.%年 '月，艾老太的
丈夫与原房主签署过私有房屋买卖协议，买下
武夷路上一处房屋的三楼全层以及涉讼的底楼
三分之一的汽车间，并且在 +--$年 !月，房产
管理部门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上明确写明，艾
老太为上述房屋的所有权人。法庭查明，.%年
代初期，涉讼的汽车间只有底楼一个楼层。因
居住困难，-%年代初，梅阿婆在原有基础上搭
建了相同面积的二楼，一楼用作商铺，二楼实
际居住。目前，涉讼的汽车间内有三本户口簿，
在册人员为梅阿婆和她两个儿子各自的小家
庭共 '个人。一楼开了一家包子铺，二楼为梅

阿婆和大儿子一家共 ,个人居住。经向所在地
居委会了解，梅阿婆确实从 +-**年起一直居
住在涉讼房屋内。

法庭认为，艾老太是涉讼房屋的权利人，
依法对涉讼房屋享有所有权。梅阿婆一家户口
都在涉讼房屋内，且自 +-**年起就实际在涉讼
房屋内生活、经营。艾老太在购买该处房屋时就
已经知晓房屋的居住状况，但当时并未就此提
出异议，也没要求收回房屋，视为对房屋居住状
况的认可，并自愿购买讼争房屋。考虑梅阿婆在
涉讼房屋已居住几十年，且又他处无房，一直靠
在涉讼房屋内经营生意维持一家生计，现艾老
太主张收回房屋，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梅阿婆的
居住问题及基本生活保障。
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，对艾老太要求收回

房屋的诉讼请求，法庭不予支持。但法庭同时确
认，作为涉讼房屋的所有权人，艾老太对涉事房
屋享有收益的权利，艾老太可以要求梅阿婆支
付该处房屋的使用费。 章伟聪

市井法案

! ! ! !本版联合东方都市广播“东方大律师”、纪
实频道“我要找律师”节目，举行大型免费法律
讲座和咨询。.月 +.日上午 -/%%，地点：延安西
路 '!$号 +%楼。
《东方大律师》系列丛书《办案现场》将在上

海书展举行签售，届时主持人洁蕙将亲临现场
签名售书，众多栏目组嘉宾律师也将抵达现场
接受义务法律咨询。时间：.月 !%日上午 +%：%%0
++：""，地点：上海展览中心西阳光篷活动区。

! ! ! !小李大学毕业，被某企业录用为业务员，
劳动合同订了三年，试用期六个月。合同中规
定，试用期月薪 &!""元，经考核转正后月薪
,"""元。试用期过后，公司通知小李，因其未通
过试用期考评，将不能如期转正，但考虑小李有
工作热情，公司决定延长试用两个月，如考评通
过，就予以录用。为保住工作，小李又工作了一
个月，公司也按试用期工资标准支付了工资，可
同时公司又书面通知小李，因其不能胜任工作，
未通过公司考评，公司决定不予录用，要求他当
日结算工资，完成工作交接手续。

小李提出异议，要求公司补发延期转正的
工资差额，支付经济补偿金等。公司认为，在试
用期解除不符合录用条件的职工是用人单位

的权利，公司要求延长试用期，是好心为小李着
想，小李并无异议，且公司支付了试用期工资，
所以拒绝了小李的要求。公司能单方决定延长
试用期吗？小李可以主张转正工资差额吗？

!点评单位"

上海市浦东新区总工会

试用期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为更好地了解

对方而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特定期限$只有根据

法律规定#经过双方协商一致才能约定试用期$

!劳动合同法"对试用期的期限有明确的规

定%&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# 不得设试用

期'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#试用期不得超过一

个月'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#试用期不得超过二

个月'三年以上的#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$ 劳

动合同当事人仅约定试用期的#试用期不成立#

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$ (可见#!劳动合同法"

对各种情况下试用期的长短的规定是法定的最

高限度# 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只能等于法定限度

或在法定限度以下#但不能超过最高限度$

具体到本案# 单位和小李签订了三年的合

同#约定六个月的试用期#是符合法律规定的$但

是#试用期过后#当事人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单方

决定延长试用期的权利# 只有履行合同的义务$

单位在约定的试用期内#未解除劳动合同#在试

用期过后#单位再以未通过考评为由要求延长试

用期#行使试用期中的任意解除合同权没有法律

依据$所以#在合同履行期间#单位应当支付小李

转正工资$由于小李对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结果

无异议#根据有关规定#单位单方提出解除劳动

合同应当提前三十天通知#在三十天内#公司仍

应对小李履行用人单位的义务$ 润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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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说法 完全产权房为何收不回

生活中的法好心还是违法？

生活多棱镜

致读者

律师手记

绘画 陈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

非格式条款的优先权


